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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

	一、法規依據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和本校「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」。
二、定義：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，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，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，協助相關研究執行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，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。
三、權利義務：依本校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四、研究成果歸屬：依本校「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」第7點第6項辦理。
五、爭議之處理機制：向本校「學生身分認定申訴委員會」提出申訴。


主持人及研究獎助生同意簽章
	計畫名稱：
	計畫主持人：

	聘用期間：
	研究獎助生：

	1. 請依研究獎助生之學習範疇勾選符合條件
□課程
□論文研究之一部分
□畢業之條件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2. 僑生與外籍生須依相關法令取得擔任之資格後始得聘任。
3. 從事相關研究期間，需加保商業保險，以增加保障範圍。
4. 從事學習過程中，認有逾越學習範疇者，須立即向計畫主持人反應並拒絕為之。如未提出者為同意，嗣後不得再有異議。
□已詳閱上述事項，本人同意擔任研究獎助生。

研究獎助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5. 計畫主持人進用研究獎助生以參與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研究活動，不得讓學生從事勞務性質之工作，如有違反，應自負違反勞動法令之責任。
□已詳閱上述事項，申請進用研究獎助生。

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項：
※本合意書一式三份於辦理「專題研究計畫約用助理人員申請書」申請程序時，送至研究發展處審核一併檢附，經程序核定後由雙方自存乙份，另乙份同意書由研究發展處備查。。
※本同意書經程序核定後生效，不得擅自更動；如被更動，該部分視為無效。



